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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规范遂宁市船山区水利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小组办公室的工作，根据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反间谍斗争有关文件要求和《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四川省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实施细则》（川委发〔2020〕5号）、《中共遂宁市委办公室关于成立遂宁市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遂委办字〔2021〕8号）、《中共遂宁市船山区委办公室关于成立遂宁市船山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遂船委办字〔2021〕8号）、《遂宁市船山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领导小组关于转发遂防线〔2021〕2号文件加快设立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小组的通知》（遂船委防线〔2021〕1号）等文件精神，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遂宁市船山区水利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局防线办"）是遂宁市船山区水利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小组的日常办事机构，即小组办公室，接受小组直接领导。 
第三条  局防线办的主要职责任务是： 
（一）贯彻落实小组的决策部署； 
（二）建立完善全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工作制度和工作机制； 
（三）组织开展全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的领导责任制落实、督导考核、表彰奖励等工作，推动各股室切实履行反奸防谍主体责任； 
（四）指导和推动各股室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工作； 
（五）汇总全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情况，向小组报告全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工作情况； 
（六）对全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重大工作进行重点督办； 
（七）会同有关股室加强全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相关政策研究； 
（八）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掌握全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向小组报告。经小组同意，总结推广经验做法，选树宣传先进典型； 
（九）承担小组会议相关工作，负责会议议题收集、材料准备、会务服务、纪要整理等； 
（十）承担小组交办的其他任务。 
第四条  局防线办实行主任负责制，主持局防线办的全面工作，负责处理局防线办重要公文。 
第五条  局防线办根据工作需要，提请小组召开办公会议、专题会议，并形成会议纪要。办公会议主要是传达学习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和省委、省政府、省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领导小组，以及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及领导小组关于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的指示要求，安排办公室重要工作，讨论研究重要文稿。专题会议主要是研究落实有关专项工作。局防线办可视情召开小组成员单位联络员会议、专题协调会议、专题研究会议等。 
第六条  局防线办加强沟通协调，建立健全与各股室的沟通协商机制。按照小组会议决定，加强督促指导，确保小组各项决策部署落实。 
第七条  局防线办定期分析研判全局国家安全敌情形势，及时向小组报告全局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重大情况，提出意见建议。根据小组安排，局防线办组织相关成员开展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第八条  局防线办规范办文、办会和办事程序，提高办文水平、办会质量和办事效率；加强印章管理，实行用印登记、审批制度；统一管理文书档案。 
第九条  局防线办人员开展的各项公务活动必须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十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认真落实各项工作部署，严守工作纪律和请示报告制度，严守保密法律法规，廉洁自律，谦虚谨慎，自觉维护队伍形象。 
第十条  本工作细则由局防线办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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